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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9—023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国

贸”）、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金腾国际”；含香港金腾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金腾发展”）、新加坡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加坡金腾”）、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宝股份”）。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为 258,198.39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79%。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2018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 

2017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 2018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 2018 年度拟为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70 亿元的银行授信担保。 

2018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最高未超过

36.51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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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协议签署时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11 46,223.80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11 26,413.60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01 9,500.85 两年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2018.04 3,500.00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07 33,980.19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07 6,216.11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07 7,753.15 两年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8.08 1,000.00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建设银行 2018.08 8,647.88 两年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8.10 1,000.00 两年 

香港金腾发展 香港金腾国际 大华银行 2018.10 3,644.88 /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11 13,813.34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11 16,680.24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11 16,782.83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12 19,811.47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8.12 14,919.55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建设银行 2018.12 6,176.88 两年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8.12 475.00 两年 

香港金腾发展 香港金腾国际、新加坡金腾 法巴银行 2018.12 8,958.30 / 

香港金腾发展 香港金腾国际、新加坡金腾 法巴银行 2018.12 9,793.10 / 

新加坡金腾 香港金腾国际 法巴银行 2018.12 2,907.23 / 

注：上表中担保期限两年是指“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钢国贸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288 号 3302、

3308 室；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机械设备、零

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焦化副产品、冶金炉料、耐火材料、建筑材料（不

含油漆）、冶金机电设备及材料、零部件销售；煤炭批发与零售；技术服务；废

旧物资回收、利用；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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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 653,375.81 万元，负债总

额为 480,418.35 万元（贷款总额为 150,830.5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1,047,573.59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863.92 万元。 

南钢国贸系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发展”）的全资子

公司。 

2、香港金腾发展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注册地址：ROOM 1201 88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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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仪器仪表、焦炭、耐火材料、电子产品、电

工器材、五金交电、橡胶制品、木材、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废旧物资回收、

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服务；装卸服务；冶金技术及经济信息咨

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提供劳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钢宝股份资产总额为 85,555.74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9,615.06 万元（贷款总额为 4,500 万元）；2018 年度，钢宝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403,637.25 万元，实现净利润 4,199.69 万元。 

钢宝股份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直接和间接

共持有其 72.92%股权，直接持有其 58.09%股权，南钢发展持有其 8.20%股权，

南钢发展控股子公司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6.63%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担保类

型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见“一、2018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表。 

四、董事会意见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

有充分的了解，该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

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对公司

2018 年度担保情况作专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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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公司未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为 258,198.39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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